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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流通，是通过以货币为煤介的各种交换活动，实现生产资料从生产领

消费领域转移过程的总称。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商品流通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中

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物资实行分配制度，生产资料流通开始从商品流

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物资部门，统筹管理全社会的物资流通。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黑龙江省的物资流通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

(一)

黑龙江省资源比较丰富，商品流通包括生产资料的流通有久远的历吏。

从唐朝开始，渤海国与唐朝之间就有商品交换。渤海国以朝贡、通聘等方

式与唐朝进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资交换。渤海国输出的有名马、毛皮、药

材、金、银、铜等，输入的有丝织品、粮食、金银器等。

到辽金时期，黑龙江地区的采矿、冶炼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发

现金上京(今阿城)东南的五道岭一带有金代的铁矿井】0多处，冶铁遗址50多

处。金代黑龙江地区已能生产30多个品种的铁制农具，远销东北北部各地。

清朝时期，清朝统治者对其发祥地的东北地区，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不准

任意采伐森林、开矿和农耕，使许多物资保留着原始状态。但是黑龙江的部分

地区生产、商品流通仍有所发展。如清初宁古塔(今宁安县)商贩大集，街市

货物充溢，客商络绎不绝，东关即有店铺。32家。I-奎(今齐齐哈尔市)“商贾

夹衢而居"①，清代中期，“其木由嫩江运下，积城西北，两人合抱之材，价银数

①见方式济‘龙沙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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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钱”①，．“城东有碱厂，流人相聚煎晒，通行吉林一。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沙皇俄国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取

得修建中东铁路的特权。修建铁路需要大量木材和其他物资，扩大了商品流通。

但是，主要商品的生产和经营，大部分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902年，沙俄在哈

尔滨首先办起满洲矿业公司，随之在扎赉诺尔开采煤炭。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

。随意采伐我国森林，1900年沙俄侵略东北，掠夺采伐森林更甚。据记载，通过

修铁路沙俄侵占我森林采伐权的森林面积约24．5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在黑龙江

地区。沙俄采伐的林木，还由俄商销售。1906年，俄商葛瓦理斯基成立木材公

司专门经营，俄商波波夫兄弟商会、沃伦佐夫商会等也参与木材的采伐和销售。

据史料记载，当时俄人此项采伐收入，每年约1亿银元。

20世纪初，黑龙江地区的商品流通开始出现多国参与的局面，哈尔滨市逐

步向国际贸易城市的方向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更加浓厚。自】905年】2

月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在

东北开16个城市为商埠，其中黑龙江地区有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姓(今依

兰)、宁古塔(今宁安)、瑷珲5个城市。日本的势力迅速扩大，在黑龙江地区

设有三和木材公司哈尔滨制材株式会社、中东海林采木公司、近藤林业公司等

经营木材；三井物产会社、竹内商店、松茂泽行等经营煤炭。】91 4年，根据英

俄签订的协定，规定英国侨民在东北享受同等特权。此后，法国、美国、意大

利、波兰等国也先后取得同等特权，纷纷到哈尔滨市设厂开店。据1929年统计，

哈尔滨市共有商店6 702家，其中外商2 449家(俄国2】00家、日本240家、英

国】8家、美国33家、德国25家、法国3家，其他国家30家)；生产厂家279

家，其中外商129家(俄国】】0家、日本1 0家、英国2家、美国1家、德国】

家、法国2家，其他国家3家)；煤炭、木材的经营量，外资占90％左右。

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商品流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煤炭需大于

供，要从南满调入。】929年调入28．4万吨。当年全省煤炭消耗量55万吨，其

中中东铁路消耗31万吨，占56．4N；居民和生产需用的煤炭消耗24万吨，占

43．6 oA。同年全省民需消耗木材1 3．3万立方米、木炭】．54万吨，表明黑龙江

省居民的燃料构成从30年代起由以木炭、柴草为主开始转向煤炭为主。

东北沦陷后，东北的铁路、矿山、海关、银行和大型工厂都被直接掌握在

①，②分别见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八、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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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日本垄断资本家和伪政权手中。他们出于维护其反动统治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需

要，对重要物资实施统制。根据日本人吉次检竹等著的《满洲重要物资统制》读

本和《满洲经济产业大观》等资料记载，】935年8月，对煤炭实行统制；1938

年9月对水泥实行统制；同年12月对橡胶制品实行统制；1939年7月对有色金

属实行统制。

东北沦陷时期，日商急剧增多，取代俄商在黑龙江地区占据了支配地位。

1939年，在哈尔滨的日商为1 148家，其中经营生产资料的300多家。1943年，

日商增加到1 500多家，经营生产资料的有450多家。日本出于侵略战争的需

要，对黑龙江地区的煤炭、木材等资料加紧掠夺，生产数量有较大的增长。1 944

年煤炭产量上升到685万吨。森林全部属于“国有"，木材生产和经营均由伪实

业部林野局负责，由其直接管理或株式会社经营，只有小径木材和薪炭材归地

方营林局，允许民间伐木者经营，而且规定其中60％必须按林野局制定的收购

价交林野局收购，其余40％按公定价格自由购卖。由于市政建设和开办工矿企

业，特别是出口的需要，木材产量增加很快，1945年超过500多万立方米。其

中出I：1日本的木材约占全部木材产量的1／3，且多为优质木材。黑龙江地区所需

的水泥主要靠从辽宁调入。1935年哈尔滨水泥厂和1941年牡丹江水泥厂投产

后，形成生产能力21万吨，40年代后即已满足水泥需要。钢铁当时销售量不大，

年消耗量1万余吨，主要从鞍山和本溪调进。

日本帝国主义对重要商品以立法的形式，使掠夺重要商品合法化。伪满洲

国先后颁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重要产业统制法》、《钢铁统制法》等，

对各类重要物资从生产到消费实行全面的统治和配给制度，限制民用，确保军

需。还以各种会社的名义，对物资进行全面垄断。会社本应是公司或商行，是

经营性企业。但日伪实行。一产业一会社主义一，1种行业均由1个会社掌握，使

会社变成了物资垄断统治的组织。伪满洲国共有40个特殊会社和24个准特殊

会社，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或贩卖店，形成了严密的配给网。在哈尔滨先后建

有“日满商事株式会社"、“同和自动车株式会社一、。满洲计量株式会社’’、“满

铁哈尔滨铁路局一、“满铁北满航运局一等20个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这些会

社的资本，伪满政府占19％，日本政府乎23．6 oA，日本私人资本占58．1％。中

国民族资本仅o．3％。重要物资被日本垄断并严格控制销售和消费，把物资配售

对象分成7类区别对待。第一类是军需，。保证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需要。第二

类是准军需，如交通、通讯等，也属必保之列。第三类是官需。第四类是特需，
·5。



概 述

即重点部门和公司的需要。第五类是准特需，即与第四类直接相关的部门的需

要。第六类是重要民需。第七类是一般民需，属抑制配售对象。

这种强制性的流通方式，是为日本的军事侵略服务的，极大地限制了我国

民族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f，一、
＼一／

1 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黑龙江地区人民政府为平抑物价，安定民生，恢

复生产，在没收日伪官僚资本的同时，设立国营企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由

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共同经营，竞相发展。1946年8月以后，黑龙江

地区各省相继普遍成立了贸易公司和木材公司，松江省贸易公司于8月份成立，

是最先成立的国营流通企业。总号设于哈尔滨，以供应必需品为主，经营范围

包括粮食、煤炭、五金器材和木材等。1947年5月，松江省政府决定成立松江

省林业公司经营木材，该公司为单独核算企业，经济收入除本公司开支外，统

一上交省财政。】947年7月，东北燃料总公司在哈尔滨成立，有代销处6家，并

在市、县建立合作社和国营煤炭商业网点，控制和掌握了煤炭市场。

除国营企业外，从事流通的还有公营与合作社。在哈尔滨市有哈尔滨市中

苏友好协会开办的中苏燃料公司，经营木材、木拌、煤炭。市政府机关委托亚
洲贸易公司经营木材。各地都建立了一些公营与合作企业的网点经营煤炭、木

材和建筑材料。私营企业数量也比较多。】949年1月黑龙江省有木材工业户50

户，木商23户。哈尔滨市有私营制材业59户，工人617人。这些私营企业成

立了同业会，哈尔滨市有制材同业会、炭柴同业会等，政府鼓励开展经营业务，

因而燃料、木材以及建筑材料的贸易十分兴隆，保证了生产和人民生活基本需

要。

】950年10月，为了适应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黑龙江地区的黑龙江省和松

江省在省财经委员会内设立物资科，负责物资的计划调拨。计划调拨的品种有

关系国计民生的钢材、煤炭、木材、水泥、纯碱、杂铜、机床、麻袋等8种物

资。其后，有色金属、废钢铁、烧碱、硫酸、橡胶、汽车、机床、锅炉、电线、

电缆等产品也逐步纳入分配调拨计划，由东北大区统一平衡，中央差额调拨。其

他生产资料由商业部门的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工业器材公司、五金机械公司、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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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工器材公司、化工原料公司等通过市场向企业和用户供应。

黑龙江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全国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国家156项

重点项目，在黑龙江省有22项。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对物资计划分

配实行分级分工管理。各类生产资料商品，按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与产

销特点，分为中央统一分配物资、生产主管部门分配物资和地方分配物资，简

称统配物资、部管物资和三类物资。统配物资实行“统筹统支"的管理办法。按

规定纳入统一分配的物资资源，均由主管分配部门统筹分配，主管生产的工业

部门根据分配计划统一组织产品订货，供需双方签订供货合同。生产企业及其

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无权支配。计划分配的统配物资在分配供应上，存在两

种计划方式，两个供应体系。根据企事业单位的不同所有制性质、规模与耗用’

物资批量大小及储运条件的差异划分为申请单位和非申请单位，分别对它们所

需的物资采取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两种方式。对国营企业、‘实行定息的公私合

营企业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凡物资消耗量较大、具备供销运输条件的，采取

直接计划法，所需物资按隶属关系进行申请和分配，由工业主管部门按分配计

划组织供需双方签订合同并组织供应。其他都作为非申请单位通过商业环节，以

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市场供应等间接形式纳入统一计划。

】954年8月，黑龙江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物资供应局成立，负责分配供应1】2

种统配物资、115种部管物资。1955年2月改为黑龙江省物资供应局，成为省

人民委员会的直属局。1957年，负责分配供应统配物资231种、部管物资30]

种。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逐步完成，全省物资申请单位的范围逐年缩小。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供应体系演变成单一的直接计划供

应体系，物资集中统一分配调拨模式从此形成。由于物资管理集中过多，国家

给予地方机动权很少。物资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组织供应后，开始出

现条块分割、流通不畅的问题。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物资管理工作变动频繁。】958年8月，

中央决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除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企业外，所

有国务院各部门直属企业一律下放地方管理。在物资管理上，实行“在全国统

一计划下，以地区管理和地区平衡为主的物资调拨制度’’(简称地区平衡的办

法)。中央只统一分配少数主要的原材料和设备。】959年时为67种，其余下放

给省、市、自治区平衡调度。1959年第一季度开始实行后，中央各部门下放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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